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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“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、保养；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、

保养。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，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；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

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，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。”该条款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资金主要是国家投入，使国有不可移

动文物的维护与保养在资金上得到了保证。相对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，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维护规定的“由所有人负责”在实践工作中

实施起来有一定的困难，原因有三： 

          首先是不能强硬要求所有人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维护。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无论是产权或是使用权都归“所有人”所有，对于不可

移动文物的日常看管不存在任何问题，但一旦涉及到维护或是资金问题，所有人往往以没有资金而不加以保护，法律又不能追究所有人的责任，

只能任由不可移动文物继续破败。 

          二是不可移动文物维护的成本高。不可移动文物一旦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，根据《文物保护法》 第二十六条规定：“使用不可移动文

物，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，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，不得损毁、改建、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。”也就是要求不可

移动文物在修缮时必须遵循“修旧如旧”原则。这一原则规定了不可移动文物的特殊性，绝不能推倒重建或是随意修建，必须保存好文物原有的

历史风貌，这样就加大了维护的成本，使所有人却步。 

         三是依赖于国家资金的投入。南宁市从1982年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以来，不间断地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过修缮和维护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修

缮的资金全为国家资金投入，没有一例为非国有单位、集体或是个人进行修缮或是维护。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当我们提及要列为文物时，

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人往往提出，列为文物他们非常乐意，一旦成为文物，国家就会投入资金进行修缮。在他们看来，无论是国有或是非国有，

修缮应该是国家的行为。一旦碰到这种问题，作为一线的调查人员，有时也在犹豫着“保”还是“不保”？“保”是我们的职责，但在考虑到维

护资金不足的时候又担心“越保越差”。 

          这是笔者在工作中的一些感触与体会，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，想方设法多渠道多方式引进资金，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保护好

“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”。 

(2011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3版版版版) 

采编：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

 

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：知：知：知： 

一、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； 

二、不得发表造谣、诽谤他人的言论；  

三、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，亲身经历请注明；  

四、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、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；  

五、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，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； 

六、本网站拥有发布、编辑、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，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； 

七、如在本栏目留言，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。 

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，不代表网站观点。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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